
房地产企业营改增中应重点把握的七个涉税疑难问题

课程背景

    在以流转税为主体，所得税为辅的税制中国，企业的税收不是财

务做账做出来的，而是企业在做业务时做出来的，因此，控制企业

的税收成本必须从合同签订开始。同时，在建筑企业即将 2015 年开

始实行营改增之际，建筑企业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在营改增过

渡期间，建筑企业的相关合同、发票如何处理？建筑企业应该如何

开具发票和签订合同真正实现节税目标？为解决以上问题，让建筑

企业真正规避纳税风险，合法合理节税，提升建筑企业的税收安全，

特举办“房地产企业营改增中应重点把握的七个涉税疑难问题”研讨会。

课程收益

    1、如何签订建筑合同，使企业合法少交税；

    2、如 何规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建筑企业蒙受重大的损失；

    3、如何开具发票，使建筑企业多抵扣增值税进项，从而合法少交

税；

    4、如何规避税收风险，从而避免税务稽查机关稽查危机。

授课对象

   房地产企业合同管理部门、采购部门、项目管理部门、财务部门、



涉税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和相关人员

课程提要

   一、营业税、增值税的区别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及其应用

（一）是否价外税的区别

（二）是否进成本的区别

（三）是否导致企业重复纳税的区别

 (四)营业税和增值税的区别对招投标合同签订产生的影响：

二、增值税发票的几个常识问题及供应商的最优选择

（一）增值税发票的分类，

（二）谁有资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增值税发票的认证期限和抵扣期限

（四）房地产企业营改增后如何选择供应商实现节税的最优化

三、营改增后，房地产企业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的计算及取决因素

（一）计算公式

（二）取决因素：能否抵扣的各成本的进项税费

四、房地产企业各项成本的抵扣

（一）土地成本的抵扣

（二）不同开发产品的增值税抵扣

（三）拆迁补偿费用的增值税抵扣

（四）建筑施工成本的抵扣

（五）苗木成本的增值税抵扣



（六）电梯、门窗、铝合金的增值税抵扣

（七）甲供材的增值税抵扣

五、营改增后，房地产企业抵扣增值税进项税费应具备的条件

（一）票款一致

（二）增值税销项发票上的开票人与增值税进项发票上的开票人必

须是同一单位

（三）增值税进项发票自开票日之后的 180 天到当地主管税务部门

进行认证

（四）增值税发票开具必须与合同相匹配

六、房地产企业营改增后的合同节税签订技巧

（一）采购合同的签订技巧

（二）劳务合同的签订技巧

（三）广告合同的签订技巧

七、房地产企业营改增过渡期间新老项目的衔接问题处理

（一）遵循的原则

（二）新老项目的划分标准

（三）营改增过渡期间新老项目衔接中应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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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博士，国家会计学院特聘教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博士后，我国著名税收筹划实战派专家，是中国第一个“三证统一”筹

划理论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主要擅长企业纳税筹划、企业涉税疑难



问题处理、税收风险识别与防范以及税务稽查应对，精通中国税法，

具有较深的财政学、会计学、税收学理论水平和丰富的税收筹划实

践经验。为各级税务机关干部和全国各地企业财务人员培训数百场，

为纳税人提供了大量的筹划方案；肖老师高超、绝妙的纳税筹划技

巧和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获得广大学员的高度评价。


